三明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明环评〔2025〕54号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批准国道G528线将乐高唐至常口段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

将乐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国道G528线将乐高唐至常口段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书”）和申请审批的函收悉。我局于2025年7月16日受理该报告书的审批申请，在三明市生态环境局门户网站对受理情况进行公开，并将报告书及公众参与说明信息全本公示；于2025年12月10日在三明市生态环境局门户网站对报告书拟作出的审批意见进行公开；上述公示、公开期间，我局未收到关于本报告书的意见。在审查过程中，因报告书需进一步修改完善，你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申请暂停审批流程；2025年11月26日你公司将修改完善的报告书重新提交后，我局重启办件。经研究，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三明市将乐县高唐镇，路线起于高唐村西侧路口（起点桩号K0+210）,终于常口村西侧（终点桩号K5+767）。路线全长5.557千米，全线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采用60千米/时，沥青混凝土路面，双向两车道，路基宽度10米。主要建设内容包含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涵洞工程等。

根据报告书评价结论、三明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评估意见和三明市将乐生态环境局相关意见，项目建设符合《将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发布三明市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的通知》《将乐县“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等要求，在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同意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对策措施。

二、项目设计、建设及运营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严格按照设计文件确定征占土地范围，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工程建设与运行期加强水土资源保护，减少对水质和水生态影响，防止发生污染事故。施工完成后，施工场地及时拆除。严格按照水保措施落实好相关水保措施减少水土流失。应按要求实施绿化工程，加强对绿化植物的管理与养护，确保公路绿化林带不受破坏。
（二）加强水环境保护。严格施工管理，施工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于生产，桥梁桩基开挖的钻渣严禁直接排入水体。施工过程中，加强机械设备的维修和保养工作，防止油料泄漏污染水体。拌合站废水收集处理后循环使用。施工期生活废水依托周边村庄现有设施处置。

（三）加强大气环境保护。施工现场应按要求设置硬质围挡，施工运输路线及施工场地配备洒水车定期洒水降尘，砂石等散体材料应设置围挡、并采取防尘网覆盖、洒水或其他防尘措施。拌合站采用封闭作业、除尘净化装置、设置喷淋装置、洒水等抑尘措施防止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四）严格控制噪声环境影响。加强施工期噪声控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采取降噪措施，尽量采用低噪声机械设备，确保施工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防止噪声扰民。

（五）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要求，在施工期和建成运营期，建立与公众信息沟通和意见反馈机制，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定期发布项目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于公众反映的建设项目有关环境问题，给予妥善解决。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按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工程性质、规模、地点以及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时，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五、我局委托三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三明市将乐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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